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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确权颁证减少农地撂荒的 

区位差异与时间效应 

——基于农地流转的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 

吴晓婷 杨锦秀 曾建霞
1
 

(四川农业大学 经济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摘 要】：农地撂荒是在城镇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现象。在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

条件下，农户非农化带来的农地撂荒问题需要通过农地流转来解决。确权颁证增强了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

和排他性，在农地流转便利、流转收益较大的情况下会促进农地流转，进而减少农地撂荒。采用四川省 9个农村土

地改革试点县区市 426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内生转换 Probit(ESP)模型的分析表明:已确权颁证农户的农地撂荒

概率显著低于未确权颁证农户，土地确权颁证能够有效抑制农地撂荒;土地确权颁证减少农地撂荒具有区位差异，

确权颁证对农地撂荒的抑制效应在平原地区、丘陵地区和山区依次递减;土地确权颁证减少农地撂荒具有时间效应，

越早确权颁证的农户农地撂荒的概率越低。各地应积极推进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工作，但不能为“颁证”而“确权”，

要与“三权分置”改革相配合，切实保障农户土地权益，有效促进农地流转;在山区和偏远地区，还应克服农业生

产及自然条件的限制，降低农地经营成本，扩大农地流转的规模效应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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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许多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一定程度的农地撂荒。农地撂荒的产生是受经济、社会

和环境影响的复杂过程，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副产品，通常是由农业生产密集度的提高和农民非农业就业机会的增加或者农业

保护政策与生产者脱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1-3]，会直接影响到粮食安全和小农的生计[4-5]。 

在全球范围内，非战争及灾害引起的农地撂荒最早发生在欧洲和北美等发达国家[6-8]，因而欧美国家较早开始研究农地撂荒

问题[9]。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尽管人均耕地少，也出现了较为普遍的农地

撂荒现象，尤其是在山区和丘陵地区，这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9-10]

。 

李升发等(2017)在 2015-2016 年对中国山区 235 个村庄进行了调查，发现 78.30%的村庄发生过农地撂荒，农地撂荒率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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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2%[12]。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对于中西部地区一些偏远地区农户来说，土地已然成为“鸡肋”，放弃农业、外出非

农就业成为部分农民的“理性选择”。 

农地撂荒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和制度问题[13]。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提高了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地位，导致

城乡差距拉大，促使原本从事第一产业的农民被“拉向”城市，从而导致部分贫瘠或偏远的农地撂荒[6][14]。实际上，农地撂荒的

原因是复杂的，包括经济、生态、社会等多方面的因素，除了农业劳动力的相对短缺[15]，农田的肥力水平、地理位置以及地质

灾害对农地撂荒都有很大影响[16-18]。比如，山区的农地撂荒率较高，而平原和丘陵地区的农地撂荒率较低[19]。相关制度安排，尤

其是土地制度也可能引发农地撂荒[5][20]，如耕地补贴和农地流转等政策的不完善会导致土地利用率下降，并进一步引发农地撂荒
[21]。 

土地产权的不稳定抑制了农户进行农业生产和投资的积极性[22]，进而可能引发更多的农地撂荒。因此，保障农民的土地产

权安全被视为遏制农地撂荒的一种有效手段[13][23]。土地登记和土地认证是获得土地法定产权保障的主要方式[24]，那么，目前正

在中国农村大力推进的土地确权颁证能否有效抑制农地撂荒? 

对此，学术界存在争议。多数研究表明，土地确权颁证可以提高地权的稳定性与排他性，促使农户采取符合政策预期的土

地利用行为，盘活低效闲置土地，进而显著降低农地撂荒的发生率[13][23]。但也有观点认为，产权不稳定会使农户害怕失去土地

而不敢随意撂荒[25]，土地确权颁证使得产权得到稳定并提高排他性，反而可能会促使能够非农就业的农民不再担心失去土地而

选择撂荒。 

笔者认为，当前中国的农地撂荒现象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是紧密相关的。一些农户主要劳动力甚至全部劳动力的非农化，

必然造成其无法经营全部或部分承包地，农地撂荒或低效经营就成为可能。因此，在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的条件下，要从根

本上解决农地撂荒问题，就必须促使非农化的农户将其承包地流转出去，让其他农业经营主体来经营。 

而确权颁证增强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和排他性，会对农户的农业生产和土地处置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到农

地流转与撂荒的选择。所以，研究土地确权颁证对农地撂荒的影响，不应囿于两者间的直接关系，而应考虑农地流转的情景。

基于此，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探究土地确权颁证通过影响农地流转抑制或促进农地撂荒的机制，然后采用对四川省 9 个农村土地

改革试点县区市的调研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从区位异质性和时间效应两个方面予以进一步验证。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根据恰亚诺夫的农户经济理论，在拥有耕地使用权时，农户可能存在以下行为:自我耕作、流转他人和撂荒耕地[26]。在不同

的土地产权安排下，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存在显著差异[27]，因而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会对农地撂荒产生重大影响。在改革开放前，

中国的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并由集体统一经营，这使得农户无法成为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抑制了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并

削弱了农户的议价能力[28]。 

改革开放后，农村土地仍然属于集体所有，但由农户承包经营，使农户成为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

产经营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改革开放不但使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也开启了快速城镇化之路。 

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大量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民进城从事非农产业，尤其是当农户的全部或主要劳动

力非农化后，其全部或部分土地不能自我经营时，作为市场主体的农户需要进行理性选择:是流转，还是撂荒，或是低效率经营?

而影响该选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土地产权属性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 

农民家庭承包是当前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根本，土地确权颁证在本质上就是以使用权证书的形式来界定和稳定农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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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承包经营权[29]。土地确权颁证进一步增强了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和排他性，进而对农户的生产经营行为产生重要

影响。确权颁证减少了农村土地政策变化的不可预期性，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更为稳定并更有保障，同时也稳定和强化了农

户的土地价值剩余索取权。 

从农户的农地撂荒行为来看，土地确权颁证具有抑制效应还是促进效应，更多地取决于农地流转的难度和预期收益。当农

户自己不经营其全部或部分承包地时:如果承包地可以顺利流转给他人并能获得预期收益，农户会倾向于将土地流转出去，土地

承包经营权稳定性和排他性的增强则可以进一步保障其自身的土地权益和可获得的收益(剩余索取权)，这时的确权颁证会促进

农户进行土地流转，进而减少农地撂荒。 

如果承包地不能顺利流转给他人或不能从流转中获得预期收益，农户会倾向于撂荒农地或进行低效率经营(投入相对少和低

素质较低的劳动力)，土地承包经营权稳定性和排他性的增强则会强化其潜意识里的土地“私有”认知，并不再担心由于自身行

为导致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剥夺而随意处置其承包地，这时的确权颁证会促使农户更多地选择撂荒承包地，进而增加农地撂荒。 

综上所述，土地确权颁证对农地撂荒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影响农地流转来实现的(见图 1)。 

 

图 1土地确权颁证通过农地流转对农地撂荒的影响 

从当前中国农村的实际来看，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强调农民主体地位，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各级政府也积极推进农

村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农地流转。尤其是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推进，进一步为农地流转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机制支撑，农户

的土地权益也得到更有效的保障。因此，从总体上看，农村土地流转日益便利化、低成本化，农户的土地权益日益合法化、稳

定化，进而土地确权颁证会抑制农地撂荒的发生。然而，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土地产权制度改革

进程各异，农地流转实践也存在异质性，因而土地确权颁证的农地撂荒抑制效应也具有区域差别。由于各地农地流转制度的好

坏难以准确评价，这里主要从区位条件和确权时效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根据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市场价格决定农业生产和经营行为，农产品从产地到市场的费用关乎生产利润，产地距离市场

越远交通等成本越高，一旦利润为零甚至为负，农户则可能放弃对土地的生产经营投资。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区位条件异质性

明显，土地利用程度与市场活跃程度也不同。MacDonald研究(2000)发现偏远和贫困地区的农地撂荒现象最为广泛，而且在山区

尤为明显[9]。 

平原地区通常基础设施、交通条件较好，且农地经营的规模效应显著，因而农地流转可以获得较大收益。丘陵地区的大部

分土地并不贫瘠，但耕作成本较高，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和规模效应也较低，农地流转可以获得的收益较小。 

而在山区，土地贫瘠甚至不适合耕种，土地产出率低，且农业基础设施落后或远离城市，农地规模效应难以实现，农地流

转可以获得的收益也很少甚至是负收益。因此，平原地区、丘陵地区和山区的农户进行农地流转的条件及获得的相对收益是不

同的，当其非农化后选择流转承包地的概率依次递减，而选择撂荒承包地的概率依次递增，进而土地确权颁证的农地撂荒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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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也依次递减。 

中国的改革是渐进性的，农村土地确权颁证也不例外。2011年启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2013年全面展开承包土

地确权颁证工作，2017 年开始新一轮土地确权颁证。实际上，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在不同区域的实施时间和进度存在差异，进而

导致土地确权颁证对农户生产经营行为产生的影响有所差异。政策具有生命周期，实施与推行也有一个过程，因而在不同的时

间段所产生的经济社会效应是不同的。 

相关研究也表明，土地确权颁证的时间对农用地的流转与管理具有调节作用，影响着土地利用率[30]。土地确权颁证只是农

村土地制度改革中的一项，促进农地流转是其重要目标之一。因此，各地在推进农村土地确权颁证的同时，往往也会积极促进

农地流转，进而使开展土地确权颁证工作的时长与当地农地流转机制的完善具有正相关性。 

此外，确权颁证增强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和排他性，农户承包地确权颁证的时间越早，越有可能通过流转经营权等

方式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进而产生更大的示范效应。所以，土地确权颁证的时间越长，其对农地撂荒的抑制效应可能越大。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土地确权颁证能显著减少农地撂荒的发生(H1)，该效应在平原地区、丘陵地区和山区依

次递减(H2)，确权颁证的时间越早对农地撂荒的抑制效应越大(H3)。 

三、研究设计与实证方法 

1．样本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 2018 年 12 月课题组在四川省农村土地改革试点县区市进行的农户家庭调查资料。四川是典型的农业

大省，也是农村劳动力流出的大省，且地形多样，土地生产力差异较大，经济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因此，根据地理(平原、丘

陵和山区)和经济条件的不同在成都平原经济区、攀西经济区、川东北经济区和川南经济区选择了 9个县区市进行调查(见表 1)，

每个县区市选择 1～2个样本村庄，向农户生产经营决策者发放问卷共 500份，收回有效问卷 426份。受访农户中，有纯农业生

产者也有非农就业者，有土地已确权颁证的也有未确权颁证的，样本具备良好的实验基础。 

在 426份样本中，有 302份样本的农村土地已确权颁证，有 119份样本有不同程度的农地撂荒，有 83份样本在确权颁证后

撂荒农地(见表 2)。通过对样本的统计发现:无论是在经济条件较好的成都平原，还是在较偏远的山区，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农

地撂荒;成都周边地区的农户撂荒比例相对较低，而山区的农户撂荒比例较高;未确权颁证农户的撂荒率高于已确权颁证农户，

且确权颁证的时间越早撂荒率越低。上述统计结果也初步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说。 

表 1样本县区市分布及撂荒情况统计 

农业生产区位 经济区 县区市 撂荒 未撂荒 撂荒比例/% 

 成都平原经济区 成都市简阳市 14 44 24.14 

平原 成都平原经济区 成都市大邑县 12 52 18.75 

 成都平原经济区 成都市郸都区 5 46 9.80 

 成都平原经济区 （安市）城区 21 34 38.18 

山区 攀西经济区 攀枝花市米易县 14 20 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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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东北经济区 广元市利州区 26 24 52.00 

 川东北经济区 巴中市巴州区 10 22 31.25 

丘陵 川南经济区 泸州市泸县 8 38 17.39 

 川南经济区 自贡市荣县 9 27 25.00 

合计   119 307 27.93 

 

注:各县区市农业生产区位分类标准参考《四川统计年鉴》附录。 

表 2土地确权颁证与撂荒情况 

类别 撂荒 未撂荒 总量 撂荒率/% 

未确权颁证 36 88 124 29.03 

已确权颁证 83 219 302 27.48 

2011年确权颁证试点 6 70 76 7.89 

2013—2016年第一轮确权颁证 30 68 98 30.61 

2017以后新一轮确权颁证 47 81 128 36.72 

总计 119 307 426 27.93 

 

2．变量选择 

参考相关研究[2][19]，本文因变量“农地撂荒”(FA)为虚拟变量，表示农户是否存在农地撂荒，撂荒的标准为“近 1年以上家

中有耕地闲置或未进行任何农业生产性投入”。同时，在稳健性检验中用“农地撂荒率(FAP)”代替“农地撂荒”作为因变量。

“农地撂荒率”为农地撂荒面积占家庭土地总面积的比例，其中，农地撂荒面积为 2018年农户无任何生产投入的土地面积，农

户土地总面积为 2018 年末农户承包经营(含流转)的农地面积。自变量“土地确权颁证(LRi)”为虚拟变量，表示农户的承包地

是否已经确权颁证。同时，为了进行时间效应检验，还设置了“试点确权颁证”“第一轮确权颁证”“新一轮确权颁证”3个虚

拟变量。借鉴相关研究[10][23]，控制变量包括户主及家庭特征(“户主年龄”“户主性别”“户主文化水平”“村干部经历”“家

庭人口”“非农就业比例”“人均农业收入”“人均总收入”等)、土地特征(“土地面积”“土地流转”“撂荒地质量”等)、

区位条件(“距最近县城距离”“平原”“丘陵”“山区”等)。此外，考虑到农户所在村庄的土地确权颁证率会直接影响其是

否参与土地确权颁证，但并不直接影响农地撂荒行为，选择“所在村确权颁证率”作为工具变量。各变量的具体赋值方法和描

述性统计见表 3。 

表 3主要变量及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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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赋值方法 平均值 标准差 

农地撂荒 有近 1年以上未有任何生产投入的耕地为 1,其他为 0 0.279 0.449 

农地撂荒率 农地撂荒面积占家庭土地总面积比 0.092 0.214 

土地确权颁证 家庭土地正式登记且有证书的为 1，其他为 0 0.725 0.447 

试点确权颁证 试点土地确权登记发证为 1，否则为 0 0.178 0.383 

第一轮确权颁证 第一轮土地确权登记发证为 1，否则为 0 0.300 0.459 

新一轮确权颁证 新一轮土地确权登记发证为 1，否则为 0 0.230 0.421 

户主年龄 户主年龄/岁 45.575 11.059 

户主性别 男性=1,女性=0 0.617 0.487 

户主文化水平 小学及以下=1,小学=2,初中=3,高中及中专=4,大学及以上=5 3.509 1.150 

村干部经历 现在或曾经担任村干部为 1，否为 0 0.244 0.430 

家庭人口 家庭总人口数 4.232 1.445 

非农就业比例 非农就业劳动力占比 0.297 0.362 

人均农业收入 家庭人均农业收入/（万元/年） 1.647 3.034 

人均总收入 家庭人均收入/（万元/年） 2.698 3.744 

 

变量 赋值方法 平均值 标准差 

土地面积 家庭土地面积/公顷 4.878 142.938 

土地流转 家庭有土地流转为 1,没有为 0 0.305 0.461 

撂荒地质量 撂荒地质量好为 1,否则为 0 0.695 0.461 

距最近县城距离 家庭住址到最近的市县的距离/km 16.371 15.520 

平原 农业生产区位为平原=1,其他=0 0.406 0.492 

丘陵 农业生产区位为丘陵=1,其他=0 0.268 0.443 

山区 农业生产区位为山区=1,其他=0 0.326 0.469 

所在村确权颁证率 受访者所在村的土地确权颁证率 0.777 0.417 

 

3．模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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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因变量的分布特征，将结果向量表示为个人及家庭特征向量(Xi)和土地确权颁证虚拟变量(LRi)的线性函数，构建如下

基准计量模型，其中，α1、α2、δ1、δ2是待估参数: 

 

值得注意的是，在调研中发现有小部分农户的土地还未确权颁证。一方面，土地确权颁证是统一实施的正式制度，在实施

中一些农户可能由于相关矛盾未得到解决而选择不参与确权;另一方面，小部分农户外出非农就业，对土地重视程度不够，参与

土地确权颁证的积极性不高。也就是说，农户在参与土地确权颁证过程中存在选择性偏差。样本选择是非实验研究中常见的偏

差原因[31]，因而需要解决土地确权颁证选择性偏差带来估计偏误问题。通常采用倾向评分匹配(PSM)模型、内生转换概率(ESP)

模型和递归二元概率(RBP)模型来解决二分变量的选择性偏差问题。其中，PSM 模型未考虑不可观测变量带来的选择性偏误，只

能控制可观测变量的异质性;而 ESP模型不仅可以控制可观测变量，也能控制不可观测变量，能更有效地减少选择性偏差。农户

是否参与土地确权颁证除了受政策影响外，也可能受到很多可观测与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比如，农户对土地确权政策的认知

能力、对土地流转实践的了解程度等。因此，本文采用 ESP模型来评估土地确权颁证对农地撂荒的影响。基于两阶段处理框架，

本文分别构建农户参与土地确权颁证的决策方程和农地撂荒的结果方程。 

首先，利用 Probit模型对农户是否参与土地确权颁证决策进行估计。构建农户参与土地确权颁证的决策方程如下: 

 

其中，LR'i 为潜在变量，表示受访者参与土地确权颁证的概率;Zi 为影响农户参与土地确权颁证决策的相关变量;γ 是需要

估计的参数，反映各变量对土地确权颁证的影响;ωi为随机误差项。 

然后，并运用 Probit模型检验土地确权颁证是否对农地撂荒产生影响。构建两个农地撂荒结果方程，一个是参与土地确权

颁证农户的农地撂荒结果方程，另一个是未参与土地确权颁证农户的农地撂荒结果方程: 

 

 

其中，FA'i1(FA'i0)为潜在变量，表示参与(未参与)土地确权颁证农户的农地撂荒概率;Xi1、Xi0分别为影响参与(未参与)土地

确权颁证农户农地撂荒的变量，εi1、εi0 为随机误差项。农地撂荒结果方程采用完全信息极大似然法进行估计，并引入土地确

权颁证决策方程得出的逆米尔斯比率(即选择性偏误项)，以减少因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32]

。为了提高模型的识别率，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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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所在村的土地确权颁证率作为工具变量，经检验，其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农村土地确权颁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与农

地撂荒无显著相关，表明该工具变量有效。 

基于 ESP 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进一步估算处理组(LR=1，即土地已确权颁证的农户)的平均处理效应(ATT，土地确权颁证

对农地撂荒的预期处理效应)和未处理组(LR=0，即土地未确权颁证的农户)的平均处理效应(ATU，即如果土地未确权颁证的农户

确权颁证后，其农地撂荒的预期变化): 

 

其中，N1为处理组个体数量，N0为未处理组个体数量。 

四、实证分析结果 

1．土地确权颁证对农地撂荒的影响 

本文采用 Stata15.1 统计软件进行模型估计。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问题，农户参与土地

确权颁证的决策方程和农地撂荒结果方程。决策方程和结果方程的误差项相关系数ρ0和ρ1具有统计学意义，Wald检验结果显

示可以拒绝误差ωi和误差εi1(εi0)之间没有相关性的零假设[31]，表明存在选择性偏差，且可观测和不可观测因素同时导致选择

偏差，适合采用 ESP模型。 

ESP 模型第一阶段的土地确权颁证决策方程主要是为了尽可能地控制自变量“土地确权颁证”对因变量“农地撂荒”作用

的选择性偏差。根据农户参与土地确权颁证的决策方程，“非农就业比例”“土地流转”和“所在村确权颁证率”显著影响农

户是否参与土地确权颁证，这与林龙飞和侯亚景(2017)的研究结果相一致[32]。具体而言:“非农就业比例”与“土地确权颁证”

显著负相关，家庭非农就业人口比例越高，农户对土地的依赖性越弱，参与土地确权颁证的可能性越低;“土地流转”与“土地

确权颁证”显著正相关，农户要从土地流转中获得稳定的预期收益需要较强的地权稳定性，因而有土地流转的农户会更积极参

与确权颁证;工具变量“所在村土地确权颁证率”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农户是否参与土地确权颁证受到邻里之间的相互影响。

此外，分析发现，相较于丘陵地区和山区，平原地区的农户更愿意参与土地确权颁证。 

农地撂荒结果方程估计结果显示，土地已确权颁证的农户与未确权颁证的农户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表明内生转换 Probit模

型比简单的 RBP 模型更可取。从“已确权颁证组”与“未确权颁证组”的对比来看:(1)“户主年龄”“户主文化水平”“人均

农业收入”“人均总收入”“撂荒地质量”等变量对“农地撂荒”的影响具有一致性。年龄越大的农民越倾向于从事农业生产

经营，越不愿意撂荒农地
[33]

;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户主更可能撂荒农地;人均农业收入越高的农户撂荒分散劣质地块的可能性越大，

但人均总收入较低的农户更可能撂荒农地;土地质量越好被撂荒的可能性越低，而贫瘠的土地更容易被撂荒。(2)“户主性

别”“村干部经历”“非农就业比例”“土地面积”等变量对“农地撂荒”的影响具有异质性。“户主性别”和“村干部经

历”在“未确权颁证组”对“农地撂荒”没有显著影响，但在“已确权颁证组”男性和现任或曾经担任过村干部的户主更倾向

于撂荒农地;“非农就业比例”在“已确权颁证组”对“农地撂荒”没有显著影响，但在“未确权颁证组”对“农地撂荒”有显

著正向影响;“土地面积”在“已确权颁证组”对“农地撂荒”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在“未确权颁证组”对“农地撂荒”有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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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向影响。此外，研究结果还表明，在“已确权颁证组”中山区的农户撂荒农地的概率更高，一定程度验证了假说 H2。 

进一步结合 ESP模型的决策方程和结果方程的系数估算“土地确权颁证”对“农地撂荒”的平均处理效应。从全样本来看:

土地确权颁证能降低农地撂荒 62.29%的可能性(ATT);土地未确权颁证的农户如果确权颁证，其农地撂荒的可能性将降低

55.39%(ATU)。可见，土地确权颁证能有效抑制农地撂荒的发生，假说 H1得到验证。 

2．土地确权颁证影响农地撂荒的区位异质性与时间效应 

将样本分为“平原”“丘陵”和“山区”3个子样本，进一步考察在不同农业生产区位(平原、丘陵和山区)土地确权颁证对

农地撂荒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ATT 估计结果显示，平原、丘陵和山区的农户土地确权颁证将分别降低农地撂荒 80.92%、

75.07%、7.19%的可能性;ATU估计结果显示，平原、丘陵和山区土地未确权颁证的农户如果确权颁证，其农地撂荒的概率将会分

别下降 62.89%、59.81%和 41.95%。可见，土地确权颁证抑制农地撂荒的效果在平原地区最为明显，在丘陵地区较弱，而在山区

最弱，假说 H2得到验证。 

将土地已确权颁证的农户按照确权颁证时长分为“试点确权颁证组”“第一轮确权颁证组”和“新一轮确权颁证组”三

组，进一步分析不同确权颁证时长对农地撂荒的影响是否具有异质性。分析表明，在 2011年确权颁证试点时、2013年第一轮确

权颁证时、2017年新一轮确权颁证时参与土地确权颁证的农户农地撂荒概率分别下降 76.01%、61.51%、55.70%。农户土地无论

何时确权颁证，都能有效地减少农地撂荒，且土地确权颁证的时间越早农地撂荒的可能性越小，假说 H3得到验证。 

3．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首先，用 RBP模型的估计结果来检验 ESP估计的稳健性;其次，置换因变量，用“农地撂荒率”(FAP)

代替“农地撂荒”(FA)。无论是置换因变量还是采用不同的计量方法，ATT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即土地确权颁证对农地撂荒

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前文 ESP模型的估计结果是可靠的。 

五、结语 

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与其相伴的农地撂荒现象也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生产力的极大

提高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促使大量农户全部或部分非农化，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条件下，非农化农户没有或

缺少劳动力经营其承包地，要么将其承包地流转给其他农业经营主体经营，要么将其承包地撂荒或进行低效经营。因此，要减

少和消除农地撂荒现象并提高农地经营效率，根本路径在于让非农化农户将其多余的承包地流转出去。影响农户流转承包地意

愿和行为的因素很多，主要在于农地流转的便利性和可获得的收益两个方面，而土地产权制度对这两个方面都有重要影响。确

权颁证增强了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和排他性，在农地流转便利、流转收益较大的情况下会促进农地流转，而在农地流

转困难、流转收益较小的情况下则会阻碍农地流转。 

本文以四川省 9个农村土地改革试点县区市的 426户农户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土地确权颁证对农地撂荒的影响，结果表明:

土地确权颁证具有显著的减少农地撂荒作用，且确权颁证的时间越早对农地撂荒的抑制效应越大，该效应在平原地区、丘陵地

区和山区依次递减。可见，近年来的农村改革发展有效提高了农地流转的便利性，农户土地权益保障机制也不断完善，在促进

农地流转的同时也有效抑制了农地撂荒。但也应注意到，农地流转的便利性及其收益不仅仅取决于相关制度安排和运作机制，

还受农村基础设施、区位条件等的影响。比如在山区或偏远地区，由于交通条件、农业设施、地形等的限制，农业生产成本较

高，农地流转的规模效应有限，进而导致农地流转的收益较小甚至为负，不利于农地流转的实现，也使土地确权颁证的农地撂

荒抑制效应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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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两点启示:第一，各地政府应积极推进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工作，但也不能为“颁证”而“确权”，

必须以促进农地流转和保障农户土地权益为目的。土地确权颁证工作要与“三权分置”改革相配合，切实提高农地流转的便利

性，充分保障农户的各项土地权益，才能更有效地减少农地撂荒，并提高农地经营效率。第二，在山区和偏远地区，不但要通

过土地制度改革等完善农地流转的体制机制，还应积极克服农业生产条件及自然条件的限制，不断提高农地流转的经济效益。

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进传统农业的数字化改造，有效降低农地经营成本;还应大力发展特色产业，

扩大农地流转的规模效应。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基于农地流转从理论上分析了土地确权颁证影响农地撂荒的机制，二

是使用 ESP模型消除农户参与土地确权颁证选择性偏差的影响，三是分析了土地确权颁证影响农地撂荒的区位差异和时间效应。

当然，本文也存在一定局限，如:样本区域不够广泛，今后的研究可采用更多区域的大样本数据;对“农地撂荒”的测度可以更

为准确，并可拓展到对“农地经营效率”的研究;此外，控制变量的选择也可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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